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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肆、青年局主管 

青年局主管僅青年局 1個機關，掌理青年發展業務之綜合規劃、職涯發展及創業資源

業務等事項。茲將 113 年度決算審核結果說明如下（有關歲入、歲出決算之審定及各項差

異之原因分析等詳細內容，請至審計部全球資訊網/總決算審核報告/總決算審核報告查詢

平臺查閱）： 

（一）計畫實施之查核 

業務計畫 2項，下分工作計畫 2項，包括青年政策規劃及國際交流；協助青年職涯發

展、提供青年職涯培育；打造青年創業友善城市、鏈結青年創業資源等重要施政項目，其

中已執行完成者 1項，尚在執行者 1項，主要係土城城林青創基地營運委託專業服務案、

新北青創板橋藝術基地規劃設計暨整修工程採購案等合約期程跨年度。 

（二）預算執行之審核 

1.歲入預算數 1,033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956 萬餘元，決算審定數為

956 萬餘元，較預算減少 76 萬餘元（7.39％），主要係勞動部補助青年交流及職涯發展中

心裝修計畫依實際執行情形撥款。 

2.歲出預算數1億5,865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1億3,551萬餘元（85.42％），

應付保留數 1,304 萬餘元（8.22％），保留原因詳「（一）計畫實施之查核」說明；合計決算

審定數為1億 4,856 萬餘元，預算賸餘1,008 萬餘元（6.36％），主要係實際進用員額較少之

人事費結餘，及按業務實際需要支付之結餘。 

3.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計 509 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509 萬元（100.00％）。 

（三）重要審核意見 

1.使用新莊第一公有零售市場部分空間辦理青創膠囊工作站計畫，回應

青年多元創業需求，惟採購決標紀錄應記載事項誤繕，且未設定量化成果衡

量指標，不利履約管理，又有關廠商代收款衍生孳息計收方式等未納入契約

規範，亟待研謀改善。 

青年局為回應轄內青年多元創業需求，於 112 年 12 月間向市場處申請無償使用新莊

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2樓部分空間委外辦理「新北青創新莊膠囊工作站（下稱膠囊工作站）」

計畫，預算金額 524 萬元，設置 8座工作電話亭辦公室（單人 4座、雙人 2座及 6人 2座）

供民眾短時間承租使用，膠囊工作站自 113 年 3 月 29 日啟用，服務時間自每日上午 8 點

至晚上 10 點。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1）膠囊工作站 113 年度各工作電話亭辦公室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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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般租用租金收入9萬7千餘元，租用時間約1,309小時，以單人座最多、6人座次之、

雙人座最少（表 1），惟未設定租用情形量化成果衡量指標，不利履約管理，又 114 年度 

工作電話亭辦公室減少為 4座（單人 2座、雙人 1座及 6人 1座），服務量能減半，復因

官方網站未提供預約登記及即時查詢工作電話亭使用情形等服務，影響民眾使用之便利

性，且工作電話亭減少後之餘裕空間亦待積

極規劃運用，以提升服務品質及使用效能；

（2）委由廠商代收民眾使用工作電話亭租

金，惟有關代收款衍生孳息計收方式未一併

納入契約規範，允待檢討改善，以明確雙方

權利義務歸屬，避免發生履約爭議；（3）採

購案決標紀錄應載事項誤繕，文書處理及審核程序等內部管理未盡嚴謹審慎等情事，經

函請研謀改善。據復：（1）考量膠囊工作站屬新型態空間試辦計畫，113 年尚屬探索階

段，未來將持續視推動成果與市場改造進度，適時檢討調整營運模式，強化資源配置與

服務成效，另將於官網新增電話亭查詢入口，提供民眾即時掌握使用狀況，以提升使用

便利性與整體體驗品質，並將積極開放餘裕公共空間對外租借使用，提升場域活化與曝

光度；（2）嗣後將把代收款衍生孳息計收方式、孳息利率、繳納方式及繳納期限等事項，

一併納入契約規範，以避免履約爭議；（3）已針對誤繕個案進行內部檢討，持續強化文

書審核流程，提升公文正確性，另針對採購常見錯誤及應注意事項，辦理內部教育訓

練，強化同仁對採購作業規範與行政程序之認知，落實依法行政與風險控管。 

2.定期於板橋藝術基地舉辦藝術相關講座、課程、展覽及交流活動，提

供民眾接觸藝術領域管道，增進藝術素養，惟基地設於巷弄內，且乏明顯指

示標誌，不利民眾查找，又採購契約文件規範課程場次數量不一，不利履約

管理，亟待研謀改善。 

青年局秉持「社群共生、青年再生」理念，委外辦理「113 年度新北青創板橋藝術基

地營運委託專業服務案」，營造新北市首處以「藝術」為主題的青年創業基地，規劃舉辦

藝術展覽、推廣交流活動、主題課程等實體藝術推廣培育活動，提供民眾接觸各式藝術

領域之管道，並協助投入藝術產業的青年具備創新創業能力，達成專業知能、職能整備

與資源交流媒合的實質效益，採購案契約金額 148 萬元，履約期間為 112 年 12 月 9 日至

113 年 12 月 10 日。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1）113 年 8 月間即接獲民眾陳情，該基地 

表 1 113 年度新莊膠囊工作站租用情形 

單位：小時、新臺幣千元 
工作電話亭 時  間 租金收入 

合  計 1,309 97 

單人座 745 44 

6 人座 365 35 

雙人座 199 18 

資料來源：整理自青年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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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巷弄內，位置隱蔽且標示不明，常有參與活動民眾找不到基地位置，欲申請於相關

路口設置指引立牌情事，惟截至 114 年 3月底止迄未落實改善，不利民眾查找，亟待研謀

增設基地位置標示之可行性，並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傳，以提升基地可及性，發揮設置

效益；（2）採購案契約書載列罰則規範有關委外廠商應辦理主題課程之場次數量與招標

文件需求說明書內容欠合，不利履約管理等情事，經函請研謀改善。據復：（1）已檢討於 

各項活動行前通知信中提供

詳細交通指引地圖，另針對

服務性質、坐落地點、周遭

交通條件等因素進行綜合評

估，後續將向交通局申請設

置指示標誌；（2）本案實際

履約以需求說明書為準，另

已針對契約書誤繕情形進行

內部檢討，並對於契約訂定

應留意事項，辦理內部教育訓練，未來將持續檢視各項行政作業流程，避免類似情事再

次發生。 

（四）112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處於 112 年度審核報告列重要審核意見 3 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均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中（表 2）。 

表 2 112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青年局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說明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1.為協助青年創業初期缺乏空間資源，持續規劃具有特色之青年創業基

地，惟部分新創團隊長期進駐創力坊及自造基地等，排擠其他團隊申

請進駐機會，亟待評估研謀更合宜之進駐規範，使有限青創輔導資源

發揮更大效益。 

 

2.推動新北市三大青創扶植計畫，支持青年創業者之產品與服務，並補

助創業過程諮詢輔導費用，惟部分計畫執行成效欠佳，又採購推薦清

單計畫評選及審核作業欠周延，亟待研謀改善。 

3.運用民間捐款指定用途經費辦理「青年，好險有你」計畫，提供應屆

畢業青年在求職空窗期間一定額度人身安全保障，惟執行效果未如預

期，允宜妥謀善策，以確實發揮計畫效益。  

板橋藝術基地招牌 板橋藝術基地位置 

（圖片來源：本處於 114 年 3 月 31 日拍攝） 


